
■■■■■ ■■■■■ ■■■■■

广告 2019年12月1日 星期日A11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19〕44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建
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
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
交易管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
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
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号）、
《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及三亚市人民
政府《关于挂牌出让海棠湾C3片区控规A-0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有关事项的批复》（三府函〔2019〕908号），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海棠湾 C3 片区控规 A-01 地块，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总面积29015.25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
面积29001.25平方米），用地规划性质为教育科研用地（国标代码：
A3），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2019年三亚市人民
政府以《关于海棠湾C3片区控规A-01等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
的证明》，证明海棠湾C3片区控规A-01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
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
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
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海棠区人民政府。目前
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
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
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
件。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该宗地在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时，占用农用地0.0012公顷（不涉
及耕地），占用未利用地面积2.9003公顷。根据《海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
的规定，三亚市耕地占用税适用标准为35元/平方米，该宗地耕地占
用税为0.0420万元。同时，根据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
行的《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适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财
综〔2016〕48号）第二条规定，三亚市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
收标准为42元/平方米，该宗地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为
121.8630万元。综上，该宗地土地评估价、耕地占用税、新增建设用
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合计5286.6195万元。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为
5287万元。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
海棠湾C3片区控规A-01地块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用地
规划性质为教育科研用地（国标代码：A3）,对应土地用途为教育用
地，拟用于建设高等院校项目，属十二个重点产业中的教育产业，因此
该宗地不设出让控制指标。

（二）开发建设要求：1. 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
现场与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2. 竞得人取
得土地使用权后，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建，并
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民政府
申请延期。否则，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3. 该宗地
项目建设须严格按省、市装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

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
须为《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中的中央企业，并具有高等职业院校的开
发建设或运营管理经验。同时，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严格按照海棠湾片区规划相关要求进行开发
建设。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初
审。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
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
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
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
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
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099万元整（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
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竞买

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后，竞买人缴纳的竞买
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成交价款。同时，竞得人须按《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一次性
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
纳完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期
限不得超过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
让金的50%。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
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年 12 月 1日至2019年 12月27 日
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
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
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12 月 27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
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将在2019年 12 月 27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
2019年 12 月 20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12 月 30日11时30分。

（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
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挂牌期
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
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期
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
定竞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
买人要求报价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含耕地占用税，其他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
（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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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19〕45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建
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
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
交易管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
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
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号）、
《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及三亚市人民
政府《关于挂牌出让海棠湾C3片区控规A-04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有关事项的批复》（三府函〔2019〕909号），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海棠湾 C3 片区控规 A-04 地块，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12861.13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
积12855.00平方米），用地规划性质为教育科研用地（国标代码：A3），
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2019年三亚市人民政府
以《关于海棠湾C3片区控规A-01等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
明》，证明海棠湾C3片区控规A-04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
工作已完成。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
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
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海棠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
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
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
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该
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该宗地在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时，占用农用地1.0891公顷（不涉
及耕地）。根据《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的规定，三亚市耕地占用税适用
标准为35元/平方米，该宗地耕地占用税为38.1185万元。同时，根据
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
有偿适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8号）第二条规定，三亚
市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为42元/平方米，该宗地新
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为45.7422万元。综上，该宗地土地评估
价、耕地占用税、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合计2244.5305万
元。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为2245万元。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
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海棠湾C3片区控规A-04地块在省级
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用地规划性质为教育科研用地（国标代码：
A3）,对应土地用途为教育用地，拟用于建设高等院校项目，属十二个
重点产业中的教育产业，因此该宗地不设出让控制指标。

（二）开发建设要求：1. 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
现场与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2. 竞得人取
得土地使用权后，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建，并
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民政府
申请延期。否则，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3. 该宗地
项目建设须严格按省、市装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

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
须为《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中的中央企业，并具有高等职业院校的开
发建设或运营管理经验。同时，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严格按照海棠湾片区规划相关要求进行开发
建设。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初
审。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
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
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
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
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
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297万元整（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
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竞买
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后，竞买人缴纳的竞买

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成交价款。同时，竞得人须按《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一次性
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
纳完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期
限不得超过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
让金的50%。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
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年 12 月 1日至2019年 12月27 日
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
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
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12 月 27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
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将在2019年 12 月 27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
2019年 12 月 20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12 月 30日12时00分。

（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
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挂牌期
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
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期
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
定竞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
买人要求报价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含耕地占用税，其他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
（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室

——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30日

控规编号

A-04
合计

土地面积
（m2）

12861.13
12861.13

用地规
划性质

教育科研用地（用地代码：A3）

土地
用途

教育用地

使用年限
（年）
50

容积率
≤0.6

建筑高度（m）
≤25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0

评估单价
（元/m2）

1680

评估总价
（万元）
2160.6698
2160.6698

规划指标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19〕46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建

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
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
交易管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
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
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号）、
《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及三亚市人民
政府《关于挂牌出让海棠湾C3片区控规C-0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有关事项的批复》（三府函〔2019〕911号），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海棠湾 C3 片区控规 C-02 地块，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5072.51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
积5070.02平方米），用地规划性质为酒店用地（国标代码：B14），用地
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2019年三亚市人民政府以《关
于海棠湾C3片区控规A-01等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
证明海棠湾C3片区控规C-02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
已完成。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
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
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海棠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
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
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
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该宗地概
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该宗地在办理农用地（未利用地）转用手续时，占用农用地
0.5048公顷，占用未利用地0.0025公顷，且农用地中含有0.4962公顷
耕地（均属于旱地）。根据我市近期异地补充耕地指标价格标准，旱地
开垦费用标准为20万元/亩，则该宗地耕地开垦费为148.8593万元。
另根据《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办法》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的规定，三亚市耕地占用税适用标准为
35元/平方米，该宗地耕地占用税为17.6680万元。同时，根据财政
部、原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
适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8号）第二条规定，三亚市新
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为42元/平方米，该宗地新增建
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为21.3066万元。综上，该宗地土地评估价、
耕地开垦费、耕地占用税及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合计
2296.4763万元，挂牌出让起始价为2297万元。根据《海南省建设用
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海棠湾C3片区控规C-02地块在
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用地规划性质为酒店用地（国标代码：
B14）,拟用于建设酒店项目，属旅游产业中的旅馆用地，因此该地块
的投资强度指标为350万元/亩，年度产值为500万元/亩，年度税收
为15万元/亩。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二）开发建设要求：1. 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
现场与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2. 竞得人取
得土地使用权后，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建，并
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民政府
申请延期。否则，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3. 该宗地
项目建设须严格按省、市装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

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
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为
《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中的中央企业。同时，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
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严格按照海棠湾产业发展规划的
相关要求开发建设，为保证片区项目开发的完整性，须与控规C-02地
块其他部分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现
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初审。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
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
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
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
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
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266万元整（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

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竞买
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后，竞买人缴纳的竞买
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成交价款。同时，竞得人须按《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一次性
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
纳完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期
限不得超过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
让金的50%。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
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年 12 月 1日至2019年 12月27 日
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
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
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12 月 27日17时00分。
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 12 月27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
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
2019年 12 月 20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12 月 30日17时00分。

（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
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挂牌
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
价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
牌期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
不确定竞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的竞买人要求报价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且不低
于底价者为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含耕地占用税，其他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
（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室

——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30日

控规编号

C-02
合计

土地面积
（m2）
5072.51
5072.51

用地规
划性质

酒店用地（用地代码：B14）

土地
用途

旅馆用地

使用年限
（年）
40

容积率
≤0.4

建筑高度（m）
≤10

建筑密度（%）
≤25

绿地率（%）
≥40

评估单价
（元/m2）

4157

评估总价
（万元）
2108.6424
2108.6424

规划指标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19〕47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建
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
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
交易管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
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
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号）、
《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及三亚市人民
政府《关于挂牌出让海棠湾C3片区控规C-0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有关事项的批复》（三府函〔2019〕910号），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海棠湾 C3 片区控规 C-03 地块，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3435.87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
积3434.21平方米），用地规划性质为酒店用地（国标代码：B14），用地
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2019年三亚市人民政府以《关
于海棠湾C3片区控规A-01等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
证明海棠湾C3片区控规C-03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
已完成。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
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
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海棠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
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
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
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该宗地概
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该宗地在办理农用地（未利用地）转用手续时，占用农用地
0.2802公顷，占用未利用地0.0634公顷，且农用地中含有0.0217公顷
耕地（均属于旱地）。根据我市近期异地补充耕地指标价格标准，旱地
开垦费用标准为20万元/亩，则该宗地耕地开垦费为6.5100万元。另
根据《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办法》（海
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的规定，三亚市耕地占用税适用标准为35
元/平方米，该宗地耕地占用税为9.8070万元。同时，根据财政部、原
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适用
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8号）第二条规定，三亚市新增建
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为42元/平方米，该宗地新增建设用
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为14.4312万元。综上，该宗地土地评估价、耕地
开垦费、耕地占用税及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合计1459.0394
万元，挂牌出让起始价为1460万元。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
指标（试行）》规定，鉴于海棠湾C3片区控规C-03地块在省级六类产
业园区范围内，且用地规划性质为酒店用地（国标代码：B14）,拟用于
建设酒店项目，属旅游产业中的旅馆用地，因此该地块的投资强度指
标为350万元/亩，年度产值为500万元/亩，年度税收为15万元/亩。
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二）开发建设要求：1. 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
现场与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2.竞得人取
得土地使用权后，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建，并
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民政府
申请延期。否则，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3. 该宗地
项目建设须严格按省、市装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

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
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为
《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中的中央企业。同时，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
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严格按照海棠湾产业发展规划的
相关要求开发建设，为保证片区项目开发的完整性，须与控规C-03地
块其他部分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现
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初审。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
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
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
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
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

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857万元整（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
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竞买
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后，竞买人缴纳的竞买
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成交价款。同时，竞得人须按《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一次性
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
纳完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期
限不得超过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
让金的50%。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
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年 12 月 1日至2019年 12月27 日
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
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
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12 月 27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
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将在2019年 12 月 27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
2019年 12 月 20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12 月 30日17时30分。

（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
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挂牌期限内
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
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期限内无人
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得人。
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
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含耕地占用税，其他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
（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室

——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30日

控规编号

C-03
合计

土地面积
（m2）
3435.87
3435.87

用地规
划性质

酒店用地（用地代码：B14）

土地
用途

旅馆用地

使用年限
（年）
40

容积率
≤0.4

建筑高度（m）
≤10

建筑密度（%）
≤25

绿地率（%）
≥40

评估单价
（元/m2）

4157

评估总价
（万元）
1428.2912
1428.2912

规划指标


